
证券代码:002513� � � �证券简称:蓝丰生化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管会

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

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王宇、任文彬、高炅、陈靖、王鲲、李云浩、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金重、上

海元心、浙江吉胜、武汉博润、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已承诺，

保证其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报告书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完成后， 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负责；

因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

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及股份变动情况，投资者如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蓝丰生化、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指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苏化集团 指 江苏苏化集团有限公司，蓝丰生化控股股东

华益投资 指 新沂市华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格林投资 指 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化集团一致行动人

本次交易、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方舟制药、标的公司、目标公司 指 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注入资产 指 方舟制药

１００．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王宇、任文彬、高炅、陈靖、王鲲、李云浩、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金重、上海元心、浙江吉胜、武汉博润、

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

ＴＢＰ Ｎｏａｈ

指

ＴＢＰ Ｎｏａｈ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上海金重 指 上海金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元心 指 上海元心仁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浙江吉胜 指 浙江吉胜双红投资有限公司

武汉博润 指 武汉光谷博润生物医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杭州博润 指 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博润 指 广州博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北常盛 指 湖北常盛投资有限公司

常州博润 指 常州博润康博新兴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高特佳 指 上海高特佳春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都高特佳 指 成都高特佳银科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山高特佳 指 江苏昆山高特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吉富启晟 指 深圳市吉富启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城国融 指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盈泰 指 北京中金国联盈泰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定价基准日 指 蓝丰生化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

指

蓝丰生化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股权的协议》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协议》 指 蓝丰生化与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签署的《配套募集资金认购协议》

业绩承诺补偿主体 指 王宇、任文彬、陈靖、王鲲、李云浩

５

名自然人

《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指 蓝丰生化与业绩承诺补偿主体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板备忘录

１７

号》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７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财务顾问业务指引》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８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独立财务顾问、西部证券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万商天勤律师 指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中证天通会计师 指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中天资产评估 指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报告期、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Ｌａｎｆｅｎｇ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杨振华

注册资本：

２１

，

３１２．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苏化路

１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新沂经济开发区苏化路

１

号

股票简称：蓝丰生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１３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３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２２４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３７０９９１８－７

税务登记号：

３２０３８１１３７０９９１８７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６－８８９２０４７９

传真：

０５１６－８８９２３７１２

网址：

ｗｗｗ．ｊｓｌａｎｆｅｎｇ．ｃｏｍ

经营范围：杀虫剂原药及剂型、杀菌剂原药及剂型、除草剂原药及剂型、化工产品（其中：危险化学品按安全生产许

可证许可范围经营）生产、销售、出口。进口商品：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农

膜、氧气销售。农药、化工产品生产技术转让。

二、本次交易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方案

蓝丰生化拟向王宇、任文彬、高炅、陈靖、王鲲、李云浩、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金重、上海元心、浙江吉胜、武汉博润、杭州

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

１８

名股东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持

有的方舟制药

１００．００％

股权，同时向深圳市吉富启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苏州格

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金国联盈泰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金重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６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部分对价， 以及支付交易费用和补充上

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方舟制药运营资金。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

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根据蓝丰生化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蓝丰生化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购买方舟制药全体股东持有的方舟制药

１００．００％

股权。

交易对价中，以现金方式支付的部分为

３５

，

４００．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本次交易的配套募集资金，如配套资金未能实

施完成或募集不足的，蓝丰生化将自筹资金支付该部分现金对价；除现金方式以外的其余部分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

上市公司向前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安排如下表所示， 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一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

发行数量精确至股，发行股份数不足一股的，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标的资产价格扣除现金支付对价部分计算的发行

股份总数

７７

，

３４０

，

８２３

股，与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总数

７７

，

３４０

，

８１４

股存在差异，为交易对方自愿放弃的不足一股的尾差

导致。

序号 交易对方

拥有方舟制药出资额

（元）

持有方舟制药出资额比

例

获得蓝丰生化股份数

（股）

获得现金对价金额（元）

１

王宇

３

，

３８３

，

１２１．１４８７ ４３．４５７０％ ３３

，

６１０

，

００１ １５３

，

８３７

，

７８０．００

２ ＴＢＰ Ｎｏａｈ １

，

１６７

，

７４７．８２５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

，

６０１

，

１２３ ５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上海金重

５４４

，

９４８．９８５０ ７．００００％ ５

，

４１３

，

８５７ ２４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上海元心

３８９

，

２４９．２７５０ ５．００００％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１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浙江吉胜

３８９

，

２４９．２７５０ ５．００００％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１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武汉博润

２１５

，

４１０．５４８８ ２．７６７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９

，

７９５

，

１８０．００

７

杭州博润

２１５

，

４１０．５４８８ ２．７６７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９

，

７９５

，

１８０．００

８

广州博润

２１５

，

４１０．５４８８ ２．７６７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９

，

７９５

，

１８０．００

９

湖北常盛

２１５

，

４１０．５４８８ ２．７６７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９

，

７９５

，

１８０．００

１０

任文彬

１８１

，

７６３．８４１５ ２．３３４８％ １

，

８０５

，

７５３ ８

，

２６５

，

１９２．００

１１

高炅

１６５

，

２４４．１０２２ ２．１２２６％ １

，

６４１

，

６３６ ７

，

５１４

，

００４．００

１２

常州博润

１５５

，

６９９．７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３

上海高特佳

１５５

，

６９９．７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７

，

０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成都高特佳

１１６

，

７７４．７８２５ １．５０００％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５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昆山高特佳

１１６

，

７７４．７８２５ １．５０００％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５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

陈靖

６６

，

０９４．５２６９ ０．８４９０％ ６５６

，

６２３ ３

，

００５

，

４６０．００

１７

王鲲

６４

，

７７８．８６４３ ０．８３２１％ ６４３

，

５５２ ２

，

９４５

，

６３４．００

１８

李云浩

２６

，

１９６．４７６２ ０．３３６５％ ２６０

，

２５１ １

，

１９１

，

２１０．００

合计

７

，

７８４

，

９８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

，

３４０

，

８１４ ３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蓝丰生化向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５２９

，

９９９

，

９５６．１２

元，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部分对价， 以及支付交易费用和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方舟制药运营资

金。

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９０％

，即

１０．６８

元

／

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９

，

６２５

，

４６４

股。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金额（元） 发行数量（股）

１

吉富启晟

１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７６ １６

，

８５３

，

９３２

２

长城国融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５５

３

格林投资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６０ ９

，

３６３

，

２９５

４

东吴证券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９６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５

国联盈泰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９６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６

上海金重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１．８４ ２

，

８０８

，

９８８

合计

５２９

，

９９９

，

９５６．１２ ４９

，

６２５

，

４６４

蓝丰生化向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发行股份自其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

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收购方舟制药

１００．００％

股权的现金部分对价， 以及支付交易费用

和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方舟制药运营资金，募集配套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比例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的

５０．００％

。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丰生化将持有方舟制药

１００％

股权，方舟制药将成为蓝丰生化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现金支付具体情况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蓝丰生化本次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为

３５

，

４００．００

万元，现金对价

部分由蓝丰生化在募集配套资金到账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但至迟不晚于标的资产过户后

６０

个工作日向交易对方一次

性支付。

（三）本次股份发行情况

１

、发行方式

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２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价格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股份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作为发行价格，即

１０．６８

元

／

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

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行为，本次发行

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定价基准日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的

９０％

，即

１０．６８

元

／

股。

４

、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易作价

１１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向方舟制药原股东发行

７７

，

３４０

，

８１４

股普通股并支付现金人民币

３５

，

４００．００

万元；向特定投资者发行

４９

，

６２５

，

４６４

股普通股。

本次交易中向王宇等

１８

名交易对方以及向吉富启晟等

６

名配套融资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数量（股）

１

王宇

３３

，

６１０

，

００１

２ ＴＢＰ Ｎｏａｈ １１

，

６０１

，

１２３

３

上海金重

５

，

４１３

，

８５７

４

上海元心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５

浙江吉胜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６

武汉博润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７

杭州博润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８

广州博润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９

湖北常盛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１０

任文彬

１

，

８０５

，

７５３

１１

高炅

１

，

６４１

，

６３６

１２

常州博润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１３

上海高特佳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１４

成都高特佳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１５

昆山高特佳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１６

陈靖

６５６

，

６２３

１７

王鲲

６４３

，

５５２

１８

李云浩

２６０

，

２５１

序号 配套融资投资者 获得蓝丰生化股份数（股）

１

吉富启晟

１６

，

８５３

，

９３２

２

长城国融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５５

３

格林投资

９

，

３６３

，

２９５

４

东吴证券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５

国联盈泰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６

上海金重

２

，

８０８

，

９８８

合计

１２６

，

９６６

，

２７８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王宇、任文彬、高炅、陈靖、王鲲、李云浩、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金重、上海元心、浙

江吉胜、武汉博润、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

１８

名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

６

名特定

投资者。

６

、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交易对方分别以其持有的方舟制药股权认购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

本次配套融资投资者以现金认购公司定向发行的股份。

７

、股份锁定承诺

（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的锁定期情况如下：

Ａ

：交易对方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王鲲承诺，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资产

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就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王鲲中的各方各自所获锁

定期为

１２

个月的对价股份，其应按第一期

２０％

、第二期

３０％

、第三期

５０％

的节奏（按其各自所获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的全部

对价股份的比例计算）解除限售。即：

①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２０１５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可转让

２０％

；

②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２０１６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可转让

３０％

；

③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剩余

５０％

。

每次解锁时，应待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其中第三次解锁需同时待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视

是否需要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实施补偿，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后予以解锁相关股份。如需实施股份补偿

的，则当年解锁的股份合计数为：解锁比例

×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总数

－

补偿股份数。

Ｂ

：高炅、上海金重、浙江吉胜承诺，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资产认购的蓝丰生

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Ｃ

：其余交易对方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元心、武汉博润、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

特佳、昆山高特佳承诺，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２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蓝丰生化向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发行股份自其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

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８

、过渡期安排

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享有。标的资产在过渡期（从评估基

准日至交割日）的期间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承担；交易对方应按照其对方舟制药的持

股比例分担该等亏损。

９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１０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之前与公司及其公司关联方无任何关联关系， 但是，

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之一格林投资系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１１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经审计的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和交易标的财务报表审计数，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方舟制药 蓝丰生化 占比

资产总额

／

交易金额孰高值

１１．８０ ２６．１１ ４５．１９％

资产净额

／

交易金额孰高值

１１．８０ １１．４９ １０２．７０％

２０１４

年营业收入

１．８５ １２．５２ １４．７８％

注：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按照本次交易标的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交易

金额孰高值确定为

１１．８０

亿元。

按照上述计算，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已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

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审议、批准程序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以筹划重大事项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停牌。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合作意向，以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向深交所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４

、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事项，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５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草案）及相关事项，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６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草案）及相关事项。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本次重组经中国证监会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５

年第

８９

次工作会议审核获无条件通过。

８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宇等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批复》文件（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６８９

号），核准本次交易。

９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方舟制药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相关工商登记变更事项已经办理完毕，本次交易资

产交割完成。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

１

）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方舟制药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取得 《陕西省商务厅关于同意陕西方舟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变更为内资企业的批

复》（陕商函【

２０１５

】

８４５

号）。

方舟制药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核准了方舟制药的股东变更事宜并签发了新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

９１６１０２００２２１２７０４４２Ｐ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因此，交易双方已完成了方舟制药

１００％

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蓝丰生化已持有方舟

制药

１００％

股权。

（

２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方舟制药

１００％

股权，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均由方舟制药依法独

立享有和承担，本次标的资产的交割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

３

）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蓝丰生化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

１２６

，

９６６

，

２７８

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材料，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出

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

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２

、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

１

）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进行审验，并出具中证天通［

２０１５

］验字

第

０２０１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止，蓝丰生化已收到特定投资者缴存的货币资金

５２９

，

９９９

，

９５６．１２

元，向

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４９

，

６２５

，

４６４

股；蓝丰生化取得方舟制药

１００％

股权，向方舟制药原股东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

７７

，

３４０

，

８１４

股，作价人民币

８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用于收购方舟制药股权。蓝丰生化以上募集货币资金及方舟

制药股权合计人民币

１

，

３５５

，

９９９

，

９５６．１２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９

，

６０５

，

９９８．６０

元，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

１２６

，

９６６

，

２７８．００

元，其余

１

，

１９９

，

４２７

，

６７９．５２

元转入资本公积。

（

２

）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蓝丰生化已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非公开发行

１２６

，

９６６

，

２７８

股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材料，并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出

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

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

３

）发行对象情况

①

深圳市吉富启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深圳市吉富启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额）：

７

，

５００．００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聂继红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１

号

Ａ

栋

２０１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０６００２３８４０５４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服务等（以上不含限制项目）。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认购金额、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１７９

，

９９９

，

９９３．７６

元、

１６

，

８５３

，

９３２

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②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额）：

３０

，

００３．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桑自国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１８

号院

１

号楼

４０１－０５

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１８

号院

１

号楼

４０１－０５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８３６

经营范围：对私募股权基金、采矿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能源、信息传输业的投资与投资管理；投资顾问、

项目策划、财务重组的咨询服务（法律、法规或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受托资产经营管理；贷款、担保的中

介服务。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认购金额、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５５

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③

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苏州格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额）：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振华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

２０８

号

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通园路

２０８

号

经营范围：提供投资管理、资产重组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商品中介服务；销售：化工原料

及产品（按许可证经营）、建材、塑料制品、办公用品、五金交电、机泵、阀门、管件。（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４

日

认购金额、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０．６０

元、

９

，

３６３

，

２９５

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

④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额）：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范力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通讯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２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４３２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认购金额、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９６

元、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

⑤

北京中金国联盈泰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北京中金国联盈泰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额）：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中金国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时运文）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怀沙路

５３６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怀沙路

５３６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１６０１４６３０９７０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认购金额、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４９

，

９９９

，

９８９．９６

元、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

⑥

上海金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上海金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或认缴出资额）：

８

，

８８８．００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

２９８

号

４

号楼

ｘ２２３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莲振路

２９８

号

４

号楼

ｘ２２３

室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２５６５０９７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认购金额、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２９

，

９９９

，

９９１．８４

元、

２

，

８０８

，

９８８

股，该股份限售期为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资产交割、过户过程以及新增股份发行、登记过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

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铜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方舟制药董事、监事的如下变更情况予以备案。

重组前 重组后

董事 王宇、杜小英、张友权、

ＨＵ ＲＯＢＩＮ ＺＢ

、周林 王宇、刘宇、熊炬、周林、顾子强

监事 任文彬、陈玉亮 张宇、王楚、解茹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改组方舟制药董事会，上市公司委派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占多数席位。董事会日

常运作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方舟制药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上市公司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王宇担任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王宇持有蓝丰生化

９．８８％

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交易发生变动。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前，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公司不存在因本次交易导致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蓝丰生化与方舟制药的股东王宇、任文彬、高炅、陈靖、王鲲、李云浩、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金重、上海元

心、浙江吉胜、武汉博润、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等

１８

人签署

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蓝丰生化与方舟制药的股东王宇、任文彬、陈靖、王鲲、李云浩等

５

人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蓝丰生化与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签署了《配套募集资金

认购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蓝丰生化与补偿主体王宇、任文彬、陈靖、王鲲、李云浩

５

名自然人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常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发行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所提供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声明承诺函》、《股份锁定的承诺函》、《关于

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的承诺函》、《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交易对方及其主要

管理人员关于不存在相关情形的承诺函》、《盈利预测与业绩奖励的承诺函》等承诺；配套融资对象出具了《股份锁定承

诺函》、《配套融资对象及主要管理人员关于不存在相关情形的承诺函》等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江苏蓝丰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蓝丰生化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事宜向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上市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

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七、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上市公司已在中国银行新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已与独立财务顾问、中国银行新沂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八、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已切实履行或正在

履行中。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江苏蓝丰生物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的条件。发行对象的选择

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对象的确定符合证监会的要求。

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风险和障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蓝丰生化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

的基本条件，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推荐蓝丰生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交易已取得所有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

蓝丰生化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和《股份认购合同》的生效条件已经全部满足，前

述协议已经生效，本次交易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方舟制药

１００％

股权已完成过户手续，相关权益已归蓝丰生化所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的

认购款已划转至蓝丰生化的募集资金专户，且完成验资等手续；蓝丰生化为实施本次交易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蓝丰生化已办理完毕新增股份登记及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相关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协议及承诺履

行，无违反协议及承诺的行为。

本次交易涉及目标资产的交割过程及蓝丰生化新增股份发行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

在差异的情况。

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蓝丰生化向王宇、任文彬、高炅、陈靖、王鲲、李云浩、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金重、上海元心、浙江吉胜、武汉博润、杭州博

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

１８

名股东发行用于购买资产的

７７

，

３４０

，

８２３

股

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经

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定向发

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以及各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交易中，交易各方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一）交易对方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王鲲承诺，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

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资产

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就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王鲲中的各方各自所获锁

定期为

１２

个月的对价股份，其应按第一期

２０％

、第二期

３０％

、第三期

５０％

的节奏（按其各自所获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的全部

对价股份的比例计算）解除限售。即：

１

、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２０１５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可转让

２０％

；

２

、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２０１６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可转让

３０％

；

３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剩余

５０％

。

每次解锁时，应待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其中第三次解锁需同时待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视是

否需要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实施补偿，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后予以解锁相关股份。如需实施股份补偿的，

则当年解锁的股份合计数为：解锁比例

×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总数

－

补偿股份数。

（二）高炅、上海金重、浙江吉胜承诺，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资产认购的蓝丰生化

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三）其余交易对方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元心、武汉博润、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

高特佳、昆山高特佳承诺，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

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

行相应调整。

具体股份锁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交易对方

获得蓝丰生化股

份数（股）

股份锁定数（股） 实际锁定数（股） 锁定期起始日 锁定期到期日

１

王宇

３３

，

６１０

，

００１

１９

，

６３３

，

１８１

３

，

９２６

，

６３６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５

，

８８９

，

９５４ Ｔ

日

Ｔ

日

＋２４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９

，

８１６

，

５９１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１３

，

９７６

，

８２０ １３

，

９７６

，

８２０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２ ＴＢＰ Ｎｏａｈ １１

，

６０１

，

１２３ １１

，

６０１

，

１２３ １１

，

６０１

，

１２３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３

上海金重

５

，

４１３

，

８５７ ５

，

４１３

，

８５７ ５

，

４１３

，

８５７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４

上海元心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５

浙江吉胜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３

，

８６７

，

０４１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６

武汉博润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７

杭州博润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８

广州博润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９

湖北常盛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２

，

１４０

，

０２０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１０

任文彬

１

，

８０５

，

７５３ １

，

８０５

，

７５３

３６１

，

１５１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５４１

，

７２６ Ｔ

日

Ｔ

日

＋２４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９０２

，

８７６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１１

高炅

１

，

６４１

，

６３６

５４５

，

２１１ ５４５

，

２１１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１

，

０９６

，

４２５ １

，

０９６

，

４２５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１２

常州博润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１３

上海高特佳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１

，

５４６

，

８１６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１４

成都高特佳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１５

昆山高特佳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１

，

１６０

，

１１２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１６

陈靖

６５６

，

６２３

４３９

，

５０７

８７

，

９０１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１３１

，

８５２ Ｔ

日

Ｔ

日

＋２４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２１９

，

７５４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２１７

，

１１６ ２１７

，

１１６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１７

王鲲

６４３

，

５５２ ６４３

，

５５２

１２８

，

７１０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１９３

，

０６６ Ｔ

日

Ｔ

日

＋２４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３２１

，

７７６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１８

李云浩

２６０

，

２５１ ２６０

，

２５１

５２

，

０５０ Ｔ

日

Ｔ

日

＋１２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７８

，

０７５ Ｔ

日

Ｔ

日

＋２４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１３０

，

１２６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Ｙ

日，较晚日

注：

Ｔ

日为股份上市之日；

Ｙ

为交易对方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权益不满

１２

个月的情况，为本次交易前突击入股或股份代持还原

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王鲲，对于各自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的股份，再分三期解除销售，分别按照每年业绩补偿承诺日执行。补

偿标准为，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７

，

４７１．６３

万

元、

９

，

０３５．５１

万元、

１０

，

９１７．０３

万元。每次解锁时，应待方舟制药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其中第三次解锁需同时待减值测试专项审核

意见出具后），视是否需要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实施补偿，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后予以解锁相关股份。

如各补偿主体未能按约定履行现金补偿义务，需要以股份方式补偿，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期现金补偿后仍应补偿金额

÷

发行价格。发行价格为

１０．６８

元

／

股。

如需实施股份补偿的，则当年解锁的股份合计数为：解锁比例

×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总数

－

补偿股份数。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蓝丰生化向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发行用于募集配套资金的

４９

，

６２５

，

４６４

股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定向

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蓝丰生化向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发行股份自其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发行结束后，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

事项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具体股份锁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配套融资投资者

获得蓝丰生化股

份数（股）

股份锁定数（股） 实际锁定数（股） 锁定期起始日 锁定期到期日

１

吉富启晟

１６

，

８５３

，

９３２ １６

，

８５３

，

９３２ １６

，

８５３

，

９３２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２

长城国融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５５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５５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５５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３

格林投资

９

，

３６３

，

２９５ ９

，

３６３

，

２９５ ９

，

３６３

，

２９５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４

东吴证券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５

国联盈泰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４

，

６８１

，

６４７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６

上海金重

２

，

８０８

，

９８８ ２

，

８０８

，

９８８ ２

，

８０８

，

９８８ Ｔ

日

Ｔ

日

＋３６

个月

注：

Ｔ

日为股份上市之日

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西部证券在财务顾问协议中

明确了西部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不

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结合本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

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１５

日内，对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

告：

１

、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２

、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３

、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４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５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６

、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７

、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宇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批复》文件（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６８９

号）；

（二）《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

（四）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五）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六）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证天通［

２０１５

］验字第

０２０１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

（七）标的资产所有权转移至上市公司的证明文件。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２３２

号信托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３０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３４

经办人员：王克宇、胡健、黄浩、杨帆、黄曦、罗丹弘、金宏晔、易祎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李宏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

３９

号华业国际中心

Ａ

座

３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２５５６００

经办律师：颜彬、王斑、王栗栗

（三）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陈少明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甲

４３

号金运大厦

Ｂ

座

１３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２１２９９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２５４９４１

经办注册会计师：陈少明、丁鹏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宜华

住所：常州市博爱路

７２

号博爱大厦

１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５６７８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８１５５６７５

经办注册评估师：谢顺龙、刘明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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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王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６８９

号）文件，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接到证监会核准文件后及时开展了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工作。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方所出具的承诺

事宜公告如下：

一、提交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

（

１

）上市公司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书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

２

）交易对方承诺

１

、本人

／

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本人

／

本企业保证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原始的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该等资

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文件一致，是准确和完整的，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并无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３

、本人

／

本企业保证为本次重组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无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４

、本人

／

本企业保证，如违反上述承诺及声明，将愿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关于标的资产不存在权属纠纷的承诺

（

１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除王宇）

１

、本人

／

本公司合法持有方舟制药的股权，该股权不存在信托安排、不存在股权代持，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且该

股权未设定任何抵押、质押等他项权利，亦不存在被执法部门实施扣押、查封、司法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

情形。同时，保证此种状况持续至相关股权登记至蓝丰生化名下。

２

、本人

／

本公司持有的方舟制药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纠纷、质押、抵押、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或类似限制

情形，也不存在法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卖本人

／

本公司持有方舟制药股权之情形。

３

、本人

／

本公司已经依法对方舟制药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

应当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４

、本人

／

本公司对违反上述任一承诺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具有不可撤销

之效力。

（

２

）王宇

１

、本人持有方舟制药的股份权属清晰，除持有的

３６．５３１％

部分方舟制药股权，为禾博生物通过上海浦发银行获得

西部优势资本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事项而质押外，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

导致交易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

行政或司法程序。

２

、本人已经依法对方舟制药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当承

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３

、 本人对违反上述任一承诺承担连带法律责任， 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具有不可撤销之效

力。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股份锁定的承诺

（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锁定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而承诺的锁定：

为了维护蓝丰生化股价的稳定，根据蓝丰生化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发布的《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维护公

司股价稳定的公告》及苏化集团、格林投资和杨振华的承诺，杨振华及苏化集团、格林投资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的

６

个月

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的本公司股份。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维护公司股价稳定而增持股份的锁定：

为了维护蓝丰生化股价的稳定， 杨振华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买入蓝丰生化

２２

，

６００

股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买入蓝丰生

化

３１

，

０００

股股份，合计买入

５３

，

６００

股股份。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及杨振华的承诺，该增持的股份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起

６

个月内不减持，即杨振华所增持的

５３

，

６００

股股份锁定期为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起

６

个月。

３

、本次交易完成前，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根据该规定，杨振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本公司在本次交易

完成前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该等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

购该等股份。

４

、杨振华作为公司董事按照《公司法》董、监、高股份锁定规定的锁定：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杨振华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２

）交易对方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１

、交易对方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王鲲承诺：

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

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资产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转让。

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就王宇、任文彬、陈靖、李云浩、王鲲中的各方各自所获锁

定期为

１２

个月的对价股份，其应按第一期

２０％

、第二期

３０％

、第三期

５０％

的节奏（按其各自所获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的全部

对价股份的比例计算）解除限售。即：

①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２０１５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可转让

２０％

；

②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

２０１６

年度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 可转让

３０％

；

③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届满且履行其相应全部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可转让剩余

５０％

。

每次解锁时，应待标的公司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其中第三次解锁需同时待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视

是否需要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实施补偿，在扣减需进行股份补偿部分后予以解锁相关股份。如需实施股份补偿

的，则当年解锁的股份合计数为：解锁比例

×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总数

－

补偿股份数。

２

、高炅、上海金重、浙江吉胜承诺：

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

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资产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

月内不转让。

３

、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元心、武汉博润、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

佳承诺：

认购的蓝丰生化股份自认购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

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

进行相应调整。

（

３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吉富启晟、长城国融、格林投资、东吴证券、国联盈泰、上海金重承诺：

认购的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相关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四、盈利预测与业绩奖励的承诺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资产评估机构采取收益现值法等评估方法对拟购买资产进行评估并作为定价参考依

据的，交易对方应当与上市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的补偿协议。根据上市

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交易各方同意，由于高炅、

ＴＢＰ Ｎｏａｈ

、上海金重、上海元

心、浙江吉胜、武汉博润、杭州博润、广州博润、湖北常盛、常州博润、上海高特佳、成都高特佳、昆山高特佳不承担业绩

承诺责任，本次交易补偿责任由王宇、任文彬、陈靖、王鲲、李云浩承担。

根据上市公司与上述盈利承诺补偿主体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王宇、任文彬、陈靖、王鲲、李云浩承诺方舟

制药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７

，

４７１．６３

万元、

９

，

０３５．５１

万元、

１０

，

９１７．０３

万元。

王宇等

５

名自然人同意，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实施完毕的，则业绩承诺年度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

相应年度的预测净利润数额参照评估师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五、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振华、方舟制药实际控制人王宇承诺：

１

、本人

／

本公司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发展、参与、经营或协助经营与蓝丰生化及其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各级控股股东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活动、亦没有在任何与蓝丰生化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控股公司

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拥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权益。所控制的企业与标的公司和上

市公司均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２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

／

本公司及关联企业将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蓝丰生化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各级控股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蓝丰生化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

级控股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３

、本人

／

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与蓝丰生化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控股公司之间存在竞争性同类业务时，本企业

／

公司

／

本人及关联企业将自愿放弃同蓝丰生化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控股公司的业务竞争。

４

、本人

／

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不向任何其他业务上与蓝丰生化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控股公司相同、类似或

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支持。

５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

／

本公司将不会利用蓝丰生化股东的身份进行损害蓝丰生化及其股东和蓝丰生化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控股公司利益的经营活动。

本人

／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的内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

损失予以赔偿。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六、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交易对方承诺：

１

、本人

／

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与蓝丰生化之间将尽量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

联交易时，保证将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程序

及信息披露义务；不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蓝丰生化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本人

／

本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会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要求蓝丰生化向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本人

／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的内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

损失予以赔偿。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七、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振华承诺：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经营业务方

面能够独立运作；保证除合法行使股东权利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活动；保证采取合法方式减少或消除与上

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确有必要的关联交易，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及市场化原则确定，确保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不受

到损害，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八、交易对方其他承诺

（

１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１

、本人

／

本公司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给蓝丰生化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

／

本公司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

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

论明确以前，本人

／

本公司将暂停转让在蓝丰生化拥有权益的股份；

２

、本人

／

本公司为本次交易所提供之信息和文件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所有印章及签字真实，该等文件的

签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系有效签署该文件。

本人

／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的内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

损失予以赔偿。

（

２

）交易对方关于无违法违规的承诺

１

、本人

／

本公司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收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最近十二个月内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

２

、本人

／

本公司不存在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３

、本人

／

本公司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

（

３

）交易对方关于关联关系的承诺

本人

／

本公司与蓝丰生化及蓝丰生化的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人

／

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的内容，将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并就该种行为对相关各方造成的

损失予以赔偿。

（

４

）交易对方关于资产权属的承诺

１

、本人合法持有方舟制药的股权，除

３６．５３１％

部分方舟制药股权，为禾博生物通过上海浦发银行获得西部优势资

本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事项而质押外，不存在信托安排、不存在股权代持，不代表其他方的利益，亦不存在被执法部

门实施扣押、查封、司法冻结等使其权利受到限制的任何情形。同时，保证此种状况持续至相关股权登记至蓝丰生化

名下。

２

、本人持有的方舟制药股份权属清晰，除

３６．５３１％

部分方舟制药股权，为禾博生物通过上海浦发银行获得西部优

势资本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事项而质押外，不存在权属纠纷、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或类似限制情形，也不存在法

院或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卖本人持有方舟制药股权之情形。

３

、本人已经依法对方舟制药履行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其作为股东所应当

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４

、本人对违反上述任一承诺承担连带法律责任，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完成之日具有不可撤销之效力。

（

５

）交易对方关于诚信状况的声明

本人

／

本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九、其他相关合法合规承诺

（

１

）上市公司

本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的情形。

（

２

）交易对方

最近五年未曾受到任何刑事

／

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的情形；其现

时不存在也未涉及任何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刑事

／

行政处罚案件或诉讼、仲裁案件。

（

３

）配套募集资金认购方

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被证券监管

部门立案调查、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形或其他不良记录；最近

３

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

诺的情况。

截止日前，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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